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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修正地政士法第十一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內政部部長 李鴻源 

地政士法修正第十一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3 年 2 月 5 日公布 

第 十 一 條  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不發給開業執照；已領者，撤銷

或廢止之： 

一、經撤銷或廢止地政士證書。 
二、罹患精神疾病或身心狀況違常，經直轄市或縣（

市）主管機關委請二位以上相關專科醫師諮詢，

並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不能執行業

務。 
三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。 

四、受破產宣告尚未復權。 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前項之撤銷或廢止時，

應公告並通知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及地政士公會

，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 

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不發、撤銷或廢止開業

執照者，於原因消滅後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，請領開業執

照。 
第五十九條  本法自公布後六個月施行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五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，自九

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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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年十二月十三日修正之第二十六條

之一、第五十一條之一及第五十二條之施行日期，由行政

院定之。 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一月三日修正之第十一條，

自公布日施行；第五十一條之一，自公布後三個月施行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2 月 5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1 7 2 8 1 號

茲依中華民國 103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(修正本)，公布中

華民國 103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註：附中華民國 103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(修正本)上、下

冊各乙本。 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2 月 5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1 7 8 0 1 號

茲將「食品衛生管理法」名稱修正為「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」；並增

訂第四十八條之一、第四十九條之一、第五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六條

之一條文；修正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六條至第八條、第十六條、第二

十一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五條、第三十條、第三十

二條、第三十七條、第三十八條、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、第四十

七條、第四十八條、第四十九條、第五十條、第五十二條、第五十六

條及第六十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衛生福利部部長 邱文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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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一、第四十九條之一

、第五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六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三條、

第四條、第六條至第八條、第十六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

二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五條、第三十條、第三十二條、

第三十七條、第三十八條、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、第四

十七條、第四十八條、第四十九條、第五十條、第五十二條

、第五十六條及第六十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3 年 2 月 5 日公布 

第 三 條  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一、食品：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料。 
二、特殊營養食品：指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、特

定疾病配方食品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得供

特殊營養需求者使用之配方食品。 
三、食品添加物：指為食品著色、調味、防腐、漂白

、乳化、增加香味、安定品質、促進發酵、增加

稠度、強化營養、防止氧化或其他必要目的，加

入、接觸於食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。複方食品添

加物使用之添加物僅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准用之食

品添加物組成，前述准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皆應

有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字號。 
四、食品器具：指與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之器

械、工具或器皿。 
五、食品容器或包裝：指與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直接接

觸之容器或包裹物。 
六、食品用洗潔劑：指用於消毒或洗滌食品、食品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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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之物質。 
七、食品業者：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、加

工、調配、包裝、運送、貯存、販賣、輸入、輸

出或從事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、食品用洗

潔劑之製造、加工、輸入、輸出或販賣之業者。 
八、標示：指於食品、食品添加物、食品用洗潔劑、

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上，記載品名或為說

明之文字、圖畫、記號或附加之說明書。 
九、營養標示：指於食品容器或包裝上，記載食品之

營養成分、含量及營養宣稱。 
十、查驗：指查核及檢驗。 
十一、基因改造：指使用基因工程或分子生物技術，

將遺傳物質轉移或轉殖入活細胞或生物體，產

生基因重組現象，使表現具外源基因特性或使

自身特定基因無法表現之相關技術。但不包括

傳統育種、同科物種之細胞及原生質體融合、

雜交、誘變、體外受精、體細胞變異及染色體

倍增等技術。 
第 四 條  主管機關採行之食品安全管理措施應以風險評估為基

礎，符合滿足國民享有之健康、安全食品以及知的權利、

科學證據原則、事先預防原則、資訊透明原則，建構風險

評估以及諮議體系。 
前項風險評估，中央主管機關應召集食品安全、毒理

與風險評估等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組成食品風險評估諮議

會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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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諮議體系應就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、基因改造

食品、食品廣告標示、食品檢驗方法等成立諮議會，召集

食品安全、營養學、醫學、毒理、風險管理、農業、法律

、人文社會領域相關具有專精學者組成之。 
諮議會之組成、議事、程序與範圍及其他應遵行事項

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中央主管機關對重大或突發性食品衛生安全事件，必

要時得依風險評估或流行病學調查結果，公告對特定產品

或特定地區之產品採取下列管理措施： 
一、限制或停止輸入查驗、製造及加工之方式或條件。 
二、下架、封存、限期回收、限期改製、沒入銷毀。 

第 六 條 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立通報系統，劃分食品引起或感染

症中毒，由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或衛生福利部疾病

管制署主管之，蒐集並受理疑似食品中毒事件之通報。 
醫療機構診治病人時發現有疑似食品中毒之情形，應

於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告。 
第 七 條  食品業者應實施自主管理，確保食品衛生安全。 

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，應即主

動停止製造、加工、販賣及辦理回收，並通報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。 
食品業者應將其產品原材料、半成品或成品，自行或

送交其他檢驗機關（構）、法人或團體檢驗。 
前項應辦理檢驗之食品業者類別與規模、最低檢驗週

期及其他相關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。 
第 八 條  食品業者之從業人員、作業場所、設施衛生管理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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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保制度，均應符合食品之良好衛生規範準則。 
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類別及規模之食品業，應符合食

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規定。 
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類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，應向中

央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登錄，始得營業。 
第一項食品之良好衛生規範準則、第二項食品安全管

制系統準則，及前項食品業者申請登錄之條件、程序、應

登錄之事項與申請變更、登錄之廢止、撤銷及其他應遵行

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中央主管機關得就食品業者，辦理衛生安全管理之驗

證；必要時得就該項業務委託相關驗證機構辦理。 
前項驗證之程序、驗證方式、委託驗證之受託者、委

託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管理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第 十 六 條   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、食品用洗潔劑有下列情

形之一，不得製造、販賣、輸入、輸出或使用： 
一、有毒者。 
二、易生不良化學作用者。 
三、足以危害健康者。 
四、其他經風險評估有危害健康之虞者。 

第二十一條 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、食品添加物、食品器具

、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，其製造、加工、調配

、改裝、輸入或輸出，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

許可文件，不得為之；其登記事項有變更者，應事先向中

央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准。 
食品所含之基因改造食品原料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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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審查，並查驗登記發給許可文件，不得供作食品

原料。 
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文件之基因改造

食品原料，其輸入業者應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，建立

基因改造食品原料供應來源及流向之追溯或追蹤系統。 
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文件，其有效期間為一年至五年

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；期滿仍需繼續製造、加工、調

配、改裝、輸入或輸出者，應於期滿前三個月內，申請中

央主管機關核准展延。但每次展延，不得超過五年。 
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之廢止、許可文件之發給、換發

、補發、展延、移轉、註銷及登記事項變更等管理事項之

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查驗登記，得委託其他機構辦理；

其委託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前，第二

項未辦理查驗登記之基因改造食品原料，應於公布後二年

內完成辦理。 
第二十二條  食品之容器或外包裝，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，明顯標

示下列事項： 
一、品名。 
二、內容物名稱；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，應依其含

量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。 
三、淨重、容量或數量。 
四、食品添加物名稱；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，以

功能性命名者，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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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、電話號碼及地址。 
六、原產地（國）。 
七、有效日期。 
八、營養標示。 
九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料。 
十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。 
前項第二款內容物之主成分應標明所佔百分比，其應

標示之產品、主成分項目、標示內容、方式及各該產品實

施日期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。 
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標示之應遵行事項，由中央主

管機關公告之。 
第二十四條  食品添加物之容器或外包裝，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，

明顯標示下列事項： 
一、品名及「食品添加物」字樣。 
二、食品添加物名稱；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，應分

別標明。 
三、淨重、容量或數量。 
四、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、電話號碼及地址。 
五、有效日期。 
六、使用範圍、用量標準及使用限制。 
七、原產地（國）。 
八、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料。 
九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。 
前項第二款食品添加物之香料成分及第八款標示之應

遵行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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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條 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，就其供應之

特定食品，要求以中文標示原產地；對特定散裝食品販賣

者，得就其販賣之地點、方式予以限制，或要求以中文標

示品名、原產地（國）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料、製造日期

或有效日期等事項。 
前項特定食品品項、應標示事項、方法及範圍；與特

定散裝食品品項、限制方式及應標示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

關公告之。 
第 三 十 條   輸入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、基因改造食品原料

、食品添加物、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

劑時，應依海關專屬貨品分類號列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

查驗並申報其產品有關資訊。 
執行前項規定，查驗績效優良之業者，中央主管機關

得採取優惠之措施。 
輸入第一項產品非供販賣，且其金額、數量符合中央

主管機關公告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，得免申請查

驗。 
第三十二條  主管機關為追查或預防食品衛生安全事件，必要時得

要求食品業者或其代理人提供輸入產品之相關紀錄、文件

及電子檔案或資料庫，食品業者或其代理人不得規避、妨

礙或拒絕。 
食品業者應就前項輸入產品、基因改造食品原料之相

關紀錄、文件及電子檔案或資料庫保存五年。 
前項應保存之資料、方式及範圍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

告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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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七條  食品、食品添加物、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

品用洗潔劑之檢驗，由各級主管機關或委任、委託經認可

之相關機關（構）、法人或團體辦理。 
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受委任、委託之相關機關（構

）、法人或團體，辦理認證；必要時，其認證工作，得委

任、委託相關機關（構）、法人或團體辦理。 
前二項有關檢驗之委託、檢驗機關（構）、法人或團

體認證之條件與程序、委託辦理認證工作之程序及其他相

關事項之管理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第三十八條  各級主管機關執行食品、食品添加物、食品器具、食

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之檢驗，其檢驗方法，經食

品檢驗方法諮議會諮議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；未定檢驗

方法者，得依國際間認可之方法為之。 
第四十三條 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違反本法規定之食品、食品添

加物、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、食品用洗潔劑、標示

、宣傳、廣告或食品業者，除應對檢舉人身分資料嚴守秘

密外，並得酌予獎勵。 
前項檢舉獎勵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第一項檢舉人身分資料之保密，於訴訟程序，亦同。 

第四十四條  有下列行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

下罰鍰；情節重大者，並得命其歇業、停業一定期間、廢

止其公司、商業、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，或食品業

者之登錄；經廢止登錄者，一年內不得再申請重新登錄： 
一、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，經命其限期改

正，屆期不改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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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、第四項或第十六條規定。 
三、經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，命其回收

、銷毀而不遵行。 
四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為禁止

其製造、販賣、輸入或輸出之公告。 
違反前項規定，其所得利益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且經

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，得於所得利益範圍內裁處

之。 
第四十五條  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

第三項所定辦法者，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

鍰；違反同條第二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六十萬元以上五百

萬元以下罰鍰；再次違反者，並得命其歇業、停業一定期

間、廢止其公司、商業、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，或

食品業者之登錄；經廢止登錄者，一年內不得再申請重新

登錄。 
違反前項廣告規定之食品業者，應按次處罰至其停止

刊播為止。 
違反第二十八條有關廣告規定之一，情節重大者，除

依前二項規定處分外，主管機關並應命其不得販賣、供應

或陳列；且應自裁處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，於原刊播之

同一篇幅、時段，刊播一定次數之更正廣告，其內容應載

明表達歉意及排除錯誤之訊息。 
違反前項規定，繼續販賣、供應、陳列或未刊播更正

廣告者，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六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第四十七條  有下列行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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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罰鍰；情節重大者，並得命其歇業、停業一定期間、廢

止其公司、商業、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，或食品業

者之登錄；經廢止登錄者，一年內不得再申請重新登錄： 
一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條所為公告。 
二、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。 
三、食品業者依第八條第三項或第九條第一項規定，

登錄或建立追溯或追蹤之資料不實。 
四、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。 
五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所為投保產品責任

保險之規定。 
六、違反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所定

管理辦法中有關公共飲食場所衛生之規定。 
七、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、第二十二條第

一項或依第二項及第三項公告之事項、第二十四

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事項、第二十六條或

第二十七條規定。 
八、除第四十八條第四款規定者外，違反中央主管機

關依第十八條所定標準中有關食品添加物規格及

其使用範圍、限量之規定。 
九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為之公

告。 
十、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、檢驗、查

扣或封存。 
十一、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料，拒不提供或提供

資料不實。 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125 號 

 14

十二、經依本法規定命暫停作業或停止販賣而不遵行。 
十三、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，未辦理輸入產品資

訊申報，或申報之資訊不實。 
十四、違反第五十三條規定。 

第四十八條  有下列行為之一者，經命限期改正，屆期不改正者，

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；情節重大者，並

得命其歇業、停業一定期間、廢止其公司、商業、工廠之

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，或食品業者之登錄；經廢止登錄者

，一年內不得再申請重新登錄： 
一、違反第七條第三項規定。 
二、違反第八條第三項規定，未辦理登錄。 
三、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，未建立追溯或追蹤系統。 
四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或第十九條所定標

準之規定。 
五、食品業者販賣之產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

條所定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使用範圍、限量之規

定。 
第四十八條之一 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

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；情節重大者，並得暫停、終止或

廢止其委託或認證；經終止委託或廢止認證者，一年內不

得再接受委託或重新申請認證： 
一、依本法受託辦理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理驗證，違

反依第八條第六項所定之管理規定。 
二、依本法認證之檢驗機構、法人或團體，違反依第

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之認證管理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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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本法受託辦理檢驗機關（構）、法人或團體認

證，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之委託認證管

理規定。 
第四十九條  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、第十款行為者，處五年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金。 
有第四十四條至前條行為，致危害人體健康者，處七

年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

金。 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

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金；致重傷者

，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

萬元以下罰金。 
因過失犯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者，處一年以下有期徒

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六百萬元以下罰金。 
法人之代表人、法人或自然人之代理人、受僱人或其

他從業人員，因執行業務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，除處

罰其行為人外，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十倍以下之

罰金。 
第四十九條之一  故意犯本法之罪者，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利益，

除應發還被害人外，屬於犯人者，沒收之。如全部或一部

不能沒收，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。 
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利益之追徵或財產上之抵償

，必要時，得酌量扣押其財產。 
第 五 十 條   雇主不得因勞工向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揭露違反本法

之行為、擔任訴訟程序之證人或拒絕參與違反本法之行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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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予解僱、調職或其他不利之處分。 
雇主或代表雇主行使管理權之人，為前項規定所為之

解僱、降調或減薪者，無效。 
雇主以外之人曾參與違反本法之規定且應負刑事責任

之行為，而向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揭露，因而破獲雇主違

反本法之行為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 
第五十二條  食品、食品添加物、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

品用洗潔劑，經依第四十一條規定查核或檢驗者，由當地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查核或檢驗結果，為下列之

處分： 
一、有第十五條第一項、第四項或第十六條所列各款

情形之一者，應予沒入銷毀。 
二、不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、第十八條所定

標準，或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者

，其產品及以其為原料之產品，應予沒入銷毀。

但實施消毒或採行適當安全措施後，仍可供食用

、使用或不影響國人健康者，應通知限期消毒、

改製或採行適當安全措施；屆期未遵行者，沒入

銷毀之。 
三、標示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及第三項

公告之事項、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

之事項、第二十六條、第二十七條或第二十八條

第一項規定者，應通知限期回收改正，改正前不

得繼續販賣；屆期未遵行或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二

項規定者，沒入銷毀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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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命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

並封存之產品，如經查無前三款之情形者，應撤

銷原處分，並予啟封。 
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應予沒入之產品，應先命製造、

販賣或輸入者立即公告停止使用或食用，並予回收、銷毀

。必要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代為回收、

銷毀，並收取必要之費用。 
前項應回收、銷毀之產品，其回收、銷毀處理辦法，
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包裝、運送、販賣、輸入、輸出

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產品之食品業者，由當地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公布其商號、地址、負責人姓名、商品

名稱及違法情節。 
輸入第一項產品經通關查驗不符合規定者，中央主管

機關應管制其輸入，並得為第一項各款、第二項及前項之

處分。 
第五十五條之一  依本法所為之行政罰，其行為數認定標準，由中央主

管機關定之。 
第五十六條  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

，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五條之規定

提出消費訴訟。 
如消費者不易或不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，得請求法

院依侵害情節，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三萬元

以下計算。 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受理同一原因事件，致二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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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消費者受有損害之申訴時，應協助消費者依消費者保

護法第五十條之規定辦理。 
第五十六條之一  中央主管機關為保障食品安全事件消費者之權益，得

設立食品安全保護基金，並得委託其他機關（構）、法人

或團體辦理。 
前項基金之來源如下： 
一、違反本法罰鍰之部分提撥。 
二、依本法科處並繳納之罰金及沒收之現金或變賣所

得。 
三、依行政罰法規定追繳之不當利得部分提撥。 
四、基金孳息收入。 
五、捐贈收入。 
六、循預算程序之撥款。 
七、其他有關收入。 
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三款來源，以其處分生效日在中華

民國一百零二年六月二十一日以後者適用。 
第一項基金之用途如下： 
一、補助因食品衛生安全事件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

，提起之消費訴訟相關費用。 
二、補助經公告之特定食品衛生安全事件，有關人體

健康風險評估費用。 
三、補助其他有關促進食品安全及消費者訴訟協助相

關費用。 
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基金運用管理監督小組，由學者

專家、消保團體、社會公正人士組成，監督補助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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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項基金之補助對象、申請資格、審查程序、補助

基準、補助之廢止、前項基金運用管理監督小組之組成、

運作及其他應遵行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以辦法定之。 
第 六 十 條   本法除第三十條申報制度與第三十三條保證金收取規

定及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、第二十六條、第二十七條

，自公布後一年施行外，自公布日施行。 
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六月

十九日施行。 
本法一百零三年一月二十八日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

三項，自公布後一年施行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3 日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3 0 0 0 1 0 5 3 0 號

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主愛之家輔導中心義裔美籍創辦人鮑得勝牧

師，堅毅篤志，樂善博施。少歲投身行伍，茂年渡洋來臺，籌設臺灣

基督教主愛之家輔導中心，悉力藥酒癮禁戒療治，竭智反拒毒意識形

塑，協濟官署安護非行少年，劃策多元職技培訓類科，殫精畢慮，勤

懇奮勉。復任監所認輔班教師，教授英文課程，豐富多元學習，陶甄

啟迪，惠益沾溉。另秉承更生觀護志業，匡助滌淨人心，妥執專案要

項計畫，推展永續公益服務，淑世履仁，惠澤東臺。其所掌領機構曾

獲全國反毒有功團體、中華民國第二屆金舵獎、花蓮縣政府社會公義

團體等殊榮，蜚聲梓里，傳芳流詠。遽聞溘逝，軫悼彌深，應予明令

褒揚，用彰碩行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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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7 日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3 0 0 0 1 0 4 9 0 號

  音樂大師李泰祥，軒闢通敏，高華抱素。天縱絲竹藝能，胸懷原

鄉律呂，志道游藝，理趣不凡。嗣卒業國立臺灣藝術專科學校，復入

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現代音樂中心研習，浸淫樂理，嫻諳管絃。歷

任臺北市立交響樂團小提琴首席、國立臺灣大學交響樂團指揮、臺灣

省立交響樂團副指揮等職，發硎新試，面壁功深。以淳粹古典樂曲技

法，豐厚校園民歌內涵，通籌「傳統與展望」音樂會，擘劃「七一樂

展」，創辦「金韻獎」， 融合原民搖滾元素，引領流行實驗曲式；開

拓跨界人文視野，建構創新賞析平臺，陶甄啟迪，沾溉後進；奇藝妙

絕，宮商殊勝，允為臺灣前衛音樂先河。尤以「歡顏」、「橄欖樹」

、「走在雨中」、「一條日光大道」等經典名曲，細緻精微，寫意朗

暢；徽音雅樂，天韻悠揚。曾獲頒金曲獎特別貢獻獎、吳三連藝術獎

、國家文藝獎、二等景星勳章暨行政院文化獎等殊榮，茂實英聲，卓

蜚清譽。綜其生平，橫跨多元領域創作，盡瘁通俗音樂興革，運斤成

風，餘響繞梁；弘聲盛業，奕世傳詠。遽聞溘然長辭，曷極軫悼，應

予明令褒揚，用示政府篤念逸才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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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年 1 月 24 日至 103 年 1 月 30 日 

1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 

․出訪非洲暨中美洲三友邦-聖多美普林西比民主共和國、布吉

納法索及宏都拉斯共和國 
1 月 25 日（星期六） 

․出訪非洲暨中美洲三友邦-聖多美普林西比民主共和國、布吉

納法索及宏都拉斯共和國 
1 月 26 日（星期日） 

․出訪非洲暨中美洲三友邦-聖多美普林西比民主共和國、布吉

納法索及宏都拉斯共和國 
1 月 27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出訪非洲暨中美洲三友邦-聖多美普林西比民主共和國、布吉

納法索及宏都拉斯共和國 
1 月 28 日（星期二） 

․出訪非洲暨中美洲三友邦-聖多美普林西比民主共和國、布吉

納法索及宏都拉斯共和國 
1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 

․出訪非洲暨中美洲三友邦-聖多美普林西比民主共和國、布吉

納法索及宏都拉斯共和國 
1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 

․結束訪問非洲暨中美洲三友邦返抵國門並於機場發表談話說

明此行之收穫與成果（桃園國際機場） 

․與憲兵指揮部留守官兵代表會餐（臺北市忠貞營區） 

․慰勉臺北市警察局南昌派出所留守同仁（臺北市中正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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․慰勉新北市永和區清潔隊留守同仁（新北市） 

․前往臺北市文山區福興宮參香祈福（臺北市） 

․慰勉臺北市文山區興隆寓所轄區興隆派出所警員（臺北市） 

․前往臺北市文山區興安里發送馬年新春福袋（臺北市） 

․偕同副總統出席「法鼓山2014除夕撞鐘祈福法會」與民眾一

同撞鐘祈願、祈福並致詞（新北市金山區）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3 年 1 月 24 日至 103 年 1 月 30 日 

1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 

․接見來華參加「2014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暨世亞盟年會」與

會外賓一行 
1 月 25 日（星期六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1 月 26 日（星期日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1 月 27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接見「第12屆金舵獎暨旭青獎」得獎人一行 
1 月 28 日（星期二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1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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․無公開行程 
1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 

․陪同總統出席「法鼓山2014除夕撞鐘祈福法會」祈福（新北

市金山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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